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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简化征信投诉办理，新规4月15日起施行

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发布《征信投诉
办理规程》，自2024年 4月 15日起施

行。《规程》主要修订内容包括：一是简
化投诉要求，优化办理流程，提升办理
规范性。其中，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分支
机构统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投诉渠
道，简化对投诉人的身份核验要求，新
增材料审查、投诉中止、合并办理等流
程，并规范了投诉申请、投诉答复、终止
告知等相关文书格式。二是统一征信
投诉受理权与管辖权。三是强化制度
设计，引导投诉人正确维权。

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强制性国家标
准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
产品》，自2024年4月1日起实施。该
标准明确主要技术指标包括三方面：一
是针对不同类别和不同销售包装重量
的生鲜食用农产品设置了10%—25%
包装空隙率上限。二是规定蔬菜（包含
食用菌）和蛋不超过3层包装，水果、畜
禽肉、水产品不超过4层包装。三是明
确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成本与销售价
格的比率不超过20%，对销售价格在

100元以上的草莓、樱桃、杨梅、枇杷、畜
禽肉、水产品和蛋加严至不超过15%。

▍与生鲜食用农产品包装有关，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4月1日
起实施

▍新版《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》4月18日起正式实施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
《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》，《办法》共十
章、79条，自2024年4月18日起正式实
施。《办法》明确，要提高准入标准。提
高主要出资人的资产、营业收入等指标
标准，以及最低持股比例要求，强化主
要出资人的股东责任；提高具有消费金
融业务管理和风控经验出资人的持股
比例，促进其更好发挥专业与风控作
用；提高消费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 要求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。

▍浙江加强绿色地质勘查工作

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关于加强绿色
地质勘查工作的通知》，自2024年4月
1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《通知》明确，
绿色地质勘查涉及矿产资源（固体矿产、
液体矿产、气体矿产）勘查、矿产资源（远
景）调查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、水文地质
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、地质灾害风险

调查等地质调查及勘查活动。对严格实
施绿色地质勘查的单位，在推荐评先评
优、信用评价、安排财政项目等方面给予
支持；对绿色地质勘查不达标或存在严
重破坏生态环境情节的矿业权人和地质
勘查单位按照相关规定，进行信用惩戒。

4月起，这些新规正式实施
全国快递服务有新标准、浙江加强公平竞争审查……4月起，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。

▍《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》4月1日起施行

省政府制定《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
办法》，自2024年4月1日起施行。《办

法》对政策制定机关的审查内容、审查
程序等作了明确，如政策制定机关在开
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中，应当重点审查
政策措施是否含有在招标投标、政府采
购中设置不合理的条件排斥经营者参
与，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歧视性的资质资
格要求或者评标评审标准等内容。《审
查办法》还明确，对在公平竞争审查工
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
褒扬；对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取得突
出成效的地区给予督查激励。

▍浙江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

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《关于推动
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若干意
见》，自2024年4月25日起实施。《若干
意见》包括推动货物贸易创新发展、支
持贸易无纸化、加快数字经济和数字贸
易领域开放、探索推进跨境数据流动、
优化营商环境5部分内容。其中，鼓励
临时进境货物通过担保机制暂时免缴
关税；积极推动“单一窗口”系统与国际
间的深度对接；提出完善跨境电商支付
结算体系的方式方法，允许符合条件的

电子仓单平台接入海外设施，拓宽企业融
资渠道；支持境外专业人士来华服务等。

来源：浙江发布

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新修订
的《快递服务》国家标准，自2024年4月
1日起实施。《标准》对用户下单和投递
方式进行了细分，更好适应寄递用户个
性化需求。增加智能化服务要求。包
括智能安检系统和智能信包箱、智能快
件箱、快递无人车、无人机等智能收投
服务终端相关要求，推动新技术在行业
的应用。

▍新修订的《快递服务》国家标准4月1日起实施

新版国家标准《导游服务规范》自
2024年4月1日起实施。新版标准修
订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规范相关表述、更
新导游服务能力要求、优化导游服务内
容要求、增加出境游领队服务要求、优
化入境游导游服务要求、完善突发事件
和常见问题的处理要求、增加导游服务
质量评价内容。

▍新修订的《导游服务规范》4月1日起实施▍《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》4月1日起施行

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《托育机构质
量评估标准》，自2024年4月1日起施
行。《标准》明确，托育机构应取得提供
托育服务的营业执照，营业范围中应明
确注明“托育服务”或“3岁以下婴幼儿
照护服务”。应设有满足婴幼儿生活游
戏的生活用房及适当的辅助用房。婴
幼儿生活用房应布置在3层及以下，不
应布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。婴幼儿
用房明亮，天然采光，生活用房窗洞开
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面积的20%。

生活用房不宜朝西，当不可避免时，应
采取遮阳措施。


